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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北京市举报假冒专利行为奖励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严厉打击假冒专利行为，鼓励社会公众积极

举报假冒专利行为，优化首都专利保护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》《北

京市专利保护和促进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假冒专利行为，是指在北京市行政

区域内发生的以下行为： 

（一）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

标识，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或者其包

装上标注专利标识，或者未经许可在产品或者产品包装上标

注他人的专利号;  

（二）销售第（一）项所述产品； 

（三）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

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，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，

或者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，使公众将所涉及的技术或

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；  

（四）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、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

文件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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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其他使公众混淆，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

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的行为。 

专利权终止前依法在专利产品、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

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，在专利权终止后许诺销

售、销售该产品的，不属于假冒专利行为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举报人是指向北京市保护知识

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举报假冒专利行为的个人。 

第四条 举报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举报： 

（一）热线电话：010-12330； 

（二）互联网：中国（北京）保护知识产权网（网址：

www.bj12330.com）； 

（三）电子邮件：jbts@bj12330.com; 

（四）微信：beijing12330； 

（五）面访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大厦 3

层； 

（六）信函：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23 号量子银座大厦

308 室，邮编 100191。 

第五条 举报人举报假冒专利行为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

以依照本办法获得奖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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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举报人提供姓名、身份证件号码、联系方式等真

实信息； 

（二）举报对象明确、具体，有违法事实、线索或初步

证据； 

（三）举报案件属于北京市专利管理部门管辖范围； 

（四）提供的证据或线索事先未被北京市、区两级专利

管理部门掌握； 

（五）举报的行为未经其他行政执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处

理。 

第六条  举报人举报的假冒专利行为经北京市、区两级

专利管理部门查证不构成假冒专利行为的，不给予奖励。 

第七条 举报假冒专利行为按照以下标准给予奖励： 

（一）举报人提供的情况属实，有助于查处假冒专利行

为的，给予每件不超过 300 元奖励； 

（二）举报人提供重大假冒专利案件的情况和线索，对

查处重大案件作出贡献的，给予每件 3000 元奖励，重大假

冒专利案件是指社会影响较大或者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； 

（三）同一举报人当年累计获得的奖金总额不超过 3000

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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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举报人仅就与其举报事实对应的假冒专利行为

获得奖励； 

针对同一产品在同一电商平台或同一销售市场的相同

假冒专利行为只能获得一次奖励，不重复获得奖励； 

两名以上举报人先后举报同一假冒专利行为的，仅奖励

在先举报人，举报顺序以接到举报的时间为准。同时举报或

两人以上联名举报的，奖金分配由举报人自行协商，协商不

成的，奖金平均分配。 

第九条 举报假冒专利行为奖励发放方案根据上一年

度查证属实的假冒专利案件数量和当年财政批复奖金总额

确定，实行奖金总额控制。 

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负责发放举报

假冒专利行为奖励。 

第十条  北京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在奖

励发放方案公布后的 30 个工作日之内通过邮寄方式书面通

知举报人领取奖励。领取奖励通知以举报人签收日为收到日，

领取奖励通知自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未退回的视为收到。 

举报人应于收到领取奖励通知后 30 日内，按照奖励通

知书的要求履行核验程序。 

第十一条  以下情况视为举报人自动放弃奖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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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举报人提供的联系方式有误，导致不能联系举报

人的； 

（二）由于举报人的原因，导致领取奖励通知不能送达

的； 

（三）举报人自收到或视为收到领取奖励通知之日起 30

日内未履行核验程序或经核验不符合奖励发放条件的。 

第十二条  与假冒专利案件办理有关的工作人员及其

配偶、直系亲属作为举报人的，不得依照本办法获得奖励。 

第十三条 相关工作人员应对举报人身份等个人信息予

以保密，未遵守保密规定，涉嫌违法、违纪行为的，依据有

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1日起施行，2015 年 1

月 21日颁布的《北京市举报假冒专利行为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

同时废止。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        2018年 12月 2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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